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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发《海航控股分销代理境内网络平台机票销售管理

规范》的通知

各销售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市场销售行为，遏制分销代理网络平台客票销售违

规现象，建立公平、有序、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，保障消费者合法权

益，特此拟定《海航控股分销代理境内网络平台机票销售管理规范》，

现将有关管理规定明确如下：

一、 适用范围

分销代理境内网络平台销售的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内

国际航班客票

二、 分销代理境内网络平台销售定义

分销代理境内网络平台销售包含各平台方所运营的网站、新兴的

互联网平台、垂直搜索引擎、手机 APP、微信小程序等移动客户端。

三、 分销代理境内网络平台销售规定

1、各分销代理人未经航司书面授权，严禁将航司销售政策在第

三方平台投放。

文件编号 DOCUMENT NO. SL-Notice-2020-7

密 级 CONFIDENTIALITY 公开 Unclassified

签 发 人 SIGNED BY 巩专宾

市场营销部销售部
Sales Department

Sales & Marketing Department



2

2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销售航司机票或含机票打包产品的供应

商必须为航司签约授权代理人，非航司签约授权的代理人一律不得在

分销代理网络平台上销售航司机票。

3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应在显要位置展示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

限公司运输总条件、不正常航班服务指南、超售服务指南，确保旅客

阅读相关规定后方能订票。

4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应正确留存旅客有效手机号码。

5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及所属售票机构为欧盟国家公民旅客提

供服务时，应遵守欧盟《一般数据保护法案》(General Data Protection

Regulation，GDPR)规定的特别义务：

①代理人及所属售票机构为欧盟国家公民旅客提供服务时，应当

显著方式明确告知：其个人信息会被代理人及航空公司收集、传输、

存储、处理，旅客在代理人处购买客票表示其同意代理人及航空公司

收集、传输、存储及处理其个人信息。

②代理人及所属售票机构应当告知欧盟国家公民旅客其有权随

时撤回上述同意，并可以登陆航空公司官网了解个人数据保护的相关

政策和规定。

③代理人应当具有用户数据保护的相关技术和能力，保证其收

集、传输、存储、处理用户数据符合 GDPR 的要求。

6、除航司另有特殊授权外，原则上分销代理不允许对非本代理

销售的订座记录信息进行任何操作。

7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显要位置要标明真实销售代理企业名

称、航协号，且该企业名称必须与在航协注册以及与航司签订销售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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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协议的实际名称一致。

8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不得将航司协议客户特殊运价、旅行社

团队运价在网络平台上以散客的形式进行展示和销售，不得将旅游打

包产品、机票附赠产品等拆分销售，不得将航司常客里程积分的免票、

金鹿卡免票、金鹿卡打折票、活动奖励免票等在平台上销售。

9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不得以商旅优选、优选套餐、优飞币、

飞享金等非航司认可的产品展示方式将保险、优惠券、接送机等附加

收费产品与航司机票进行强制绑定销售，并通过此方式修改正常客票

的销售价格和使用规定。

10、未经航司许可，各分销代理人及供应商不得以官网代购方

式销售航司产品。

11、各分销代理及供应商不得存在 BSP 收单航司直营专区出

票、航司直营专区收单 BSP 出票等倒票行为。

12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发布航司舱位运价及相关产品价格，

必须严格按照航司对应舱位及产品公布的运价发布，不得以任何方式

随意篡改价格，且所销售的机票款必须与票面显示价格一致。

13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销售航司机票时，须明确展示所售舱

位，并严格按照航司的规定展示相应的服务条款、使用限制条件等内

容，不能随意修改和隐藏航司公布的退改签规定。

14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不得将 Through Fare 等国际联程产品，

以不符合其使用条件的形式在网络平台上展示、销售；不得将航司给

予的国际后返奖励，以直减票价的形式，放至网络平台前端向旅客展

示、销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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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销售客票，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

定专人负责受理平台投诉工作，具备受理和妥善解决投诉的能力及相

应权限，以适当方式让旅客了解投诉途径及联系方式，并报航司备

案。

16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收到旅客投诉时，应按航司要求在相

应时间内完成投诉的调查、处理，并书面记录旅客的投诉情况及处理

结果，投诉记录至少保留 2 年。

17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应按航司的运输规章、财务规定、运

价、承运条件、班期时刻表和其它需要代理人依照遵行的相关规章制

度进行展示和执行。

18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针对航线做立减、返券等促销活动时，

应遵循航司要求，经航司审批同意后方可执行。

19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在被授权范围内积极做好航班销售工

作，配合航司及时维护及更新多等级品牌运价体系、新开航线、换季

新增航线展示等工作，并随时配合提供航班相关数据或协助相关工作

调查。

20、各分销代理网络平台针对代码共享航班、多等级品牌运价

体系、餐食等信息展示，应遵照海航最新文件规定展示。

四、违约处罚标准

1、凡在网络平台上所显示的代理人名称，必须与航司签订的代

理协议以及在航协备案时所使用的名称一致，不得随意变更名称，一

经发现将收取 3000 元违约金。

2、凡在网络平台发布航司舱位票价及相关产品价格，与航司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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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舱位及产品公布的运价不一致，存在违规篡改行为的代理人，按每

个航段收取 3000 元违约金。

3、凡收取旅客机票款与机票票面价格不一致的代理人，按每张

客票收取 5000 元违约金。

4、凡未按航司多等级舱位使用条件，在网络平台上擅自隐匿修

改退改签标准的代理人，按每个航段收取 3000 元违约金。

5、代理人不允许对非本代理销售的订座记录信息进行任何操作

（除航司特殊授权外），若违反，则对同一订座记录中涉及的任何一

家出票、改期、退座、退票等票务操作的代理人分别予以每张客票收

取 5000 元违约金。

6、凡在网络平台上强制捆绑销售保险、积分、车接送等非航司

产品的代理人，按每个航段收取 3000 元违约金。

7、凡将航司协议客户特殊运价、旅行社团队运价在网络平台上

以散客的形式进行展示并销售的代理人，航司将终止其协议客户政策

及团队价格，并按每张客票收取 5000 元违约金。

8、凡将航司的旅游打包产品、机票附赠产品等放至网络平台上

拆分销售的代理人，航司将终止代理人旅游打包产品、机票附赠产品

的政策投放，并按每张客票收取 5000 元违约金。

9、凡在网络平台上销售金鹏里程兑换客票、金鹿卡免票、金鹿

卡打折票、活动奖励免票的代理人，按每张客票收取 5000 元违约金。

10、凡以虚假旅客信息或任何形式故意占座的代理人，除应补

齐所占航班舱位票款外，须按所占舱位对应服务等级全票价一倍金额

缴纳违约金；如判定属恶意虚占航班座位，国内客票按照定座航班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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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对应服务等级全票价两倍金额缴纳违约金；国际客票按对应服务等

级最高公布运价一倍交纳违约金。

11、若以虚假旅客信息出票的代理人，按每张客票收取 5000 元

违约金。

12、代理人违规使用 Through fare 运价出票牟利（包括但不限于

出票后故意取消国内联运航段等行为），除按照所定舱位正常运价补

齐差价外，同时按每张客票收取 5000 元违约金。

13、凡将航司给予的国际销售后返奖励，以直减票价的形式，

放到网络平台前端向旅客展示、销售的代理人，将按每个航段收取

3000 元违约金。

14、代理人办理退款业务多收旅客退票手续费，或办理退款业

务超过旅客提出退票要求 5 个工作日并引发旅客投诉，按每张客票收

取 5000 元违约金。

15、代理人必须在航司委托业务范围内开展业务，若超出委托

业务范围，航司有权向代理人追缴由此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，并按每

个航段 3000 元收取代理方违约金。

16、代理人泄露旅客信息或倒卖旅客联系方式 ，每发现一次，

航司将向代理人收取 1 万元违约金。

17、对于违规情节恶劣的代理人，航司将终止其代理授权。

18、针对各平台航司旗舰店出现的违规行为，按各平台与航司

签署的网络商务合作协议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下线违规产品并交纳相

应违约金。

19、以上处罚条款同样适用于代理人线下违规销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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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自下发之日起，商委渠道：2019-02 关于下发《海航控股

及各成员航司规范境内网络平台国内国际机票销售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同时废止。

本规定最终解释权归属于销售部渠道管理中心，联系人:魏立杰，

联系电话：0898-66739697。

特此通知

海航控股市场营销部

2020 年 9 月 8 日

主 送 TO 各区域营销中心、各 OTA 平台

抄 送 CC 市场营销部销售部

联系单位 ISSUED BY 市场营销部销售部渠道管理中心

发布日期 DATE OF ISSUANCE 2020 年 9 月 8 日印发

联 系 人 CONTACT 魏立杰


